
2025年9月11日，新疆双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有关单位及专家召开了

2025年五师89团工业园区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建设单位新疆双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监理公司、验收调查单位新疆

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和3位特邀专家。根据《2025年五师89团工业园区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师市环审〔2025〕19号，并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输变电》等法规及技术规范，验收组踏勘了项目现场，建设单位汇报了

项目在建设中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与“三同时”制度基本情况，验收调查报告编

制单位对项目竣工验收调查报告表编制情况作了详细说明。经验收组认真讨论，

形成如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第五师双河市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楚工业园区，项目110kV

变电站站址中心坐标为：东经82°21'37.089"，北纬44°48'54.529"。

项目建110kV变电站一座，主变容量为100MVA。新建110kV输电线一条，

总长度为4.253km，其中双回路架设0.734km，单回路架设3.519km，随线路配

套建设通讯光缆，配套建设变电站土建工程。

2025年3月12日，本项目取得《关于2025年五师89团工业园区110千伏输变

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师市发改援疆〔2025〕3号）；22025年4月，

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2025年五师89团工业园区110千伏输

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25年4月29日，本项目取得《关于2025年五师89

团工业园区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师市环审〔2025〕19

号）。

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2025年7月底建成并调试运行。本项目实际投

资约为331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为39.5万元，约占工程投资总额的1.19%。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文件中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输变电建

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2016〕84号）、《生态环境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

环评函〔2020〕688号）对照，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设施落实情况

施工期：

1、生态影响

（1）项目施工期施工机械和人员活动范围严格在作业带范围内进行；施工

期间设置了专人管理，防止施工人员随意破坏周边植被；加强了施工现场和物

料运输的管理，保持了道路清洁；对易起尘的临时堆土、运输过程中的土石方

等采取了密闭防尘布（网）进行苫盖，施工面集中的地方采取了洒水降尘等有

效措施；施工现场对裸露地面进行了覆盖；设置了沙障阻挡风沙，因地制宜采

取裂缝填充、表土回填、土地平整等措施，恢复了砾幕层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2）施工期加强了对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增强环保意识，设

置环保宣传牌；划定了施工区域，强化了施工管理，严格控制了施工人员、施

工机械的活动范围；优化了场内道路的布设，合理选择了施工材料运输道路，

施工道路一般为单行道，避免了过多扰动原地貌；选用了低噪声的施工设备及

工艺，夜间未施工；施工过程中未发现野生动物的活动；开挖过程采取了分层

开挖分层回填、减少了地表开挖裸露时间、雨季及大风天气未施工、已进行迹

地恢复等措施；物料、堆土、弃渣就近选择平坦地段集中堆放，并设置了土工

布围栏；现已对周边开挖部分进行了覆土，对作业区等施工扰动区地表进行了

平整夯实。

2、污染影响

（1）施工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过程中，通过对易起尘的临时堆土、运输过程中的土石方采用密闭式

防尘布（网）进行苫盖，施工面洒水降尘、大风天气停工等有效措施，减少了

施工期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2）施工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废水排入场地设置的沉淀池，收集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抑尘，

现已拆除施工区沉淀池，并进行了原地貌恢复；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租用民

房化粪池处理。

（3）施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弃土用于项目区场地平整，多余的弃土外运至荆楚工业园综合利用；建筑

垃圾已合理清运处置，场区内没有乱堆建筑垃圾；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

中收集后定期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

（4）施工期噪声防治措施

施工期选用了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了施工工序，在夜间没有进行施工，

让处于噪声环境下的工作人员使用了耳塞、耳罩等防护用品，减少了相关人员

在噪声环境中的暴露时间，减轻了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运营期：

1、生态影响

（1）已对变电站、输电线路周边开挖部分进行了覆土，并进行了平整夯实；

对作业区道路地表进行了道路硬化及铺设地砖。

（2）项目区现已清理施工现场，按照设计要求对变电站内进行了道路硬化

及对户外配电装置场地区进行地砖铺设覆盖，对输电线路塔基周边进行了平整。

对于不具备人工恢复条件的区域，已进行了压实整平。

2、污染影响

1、电磁环境

本项目变电站内电气设备及配电装置已合理布置，制定了安全操作规程；

对员工进行了电磁环境基础知识培训；设立了电磁防护安全警示标志，禁止无

关人员靠近带电架构；线路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满足设计规范要求，线路跨越

公路、通讯线、电力线时，已严格按照有关规范要求留了足够净空距离。

根据监测，本项目变电站站址外及断面工频电场强度监测结果范围2.47V/m

～504.09V/m、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范围0.0880μT～0.6288μT，输电线路监

测断面工频电场强度监测结果范围15.11V/m～884.51V/m，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

结果范围0.1125μT～0.7227μT，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限值要求。

2、声环境

变电站选择了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了站内电气设备及配电装置，后期继

续定期检查及维护设备。

根据监测，本项目变电站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要求



3、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铅酸蓄电池待蓄电池到使用寿命周期前联系有资质的

单位，在更换新蓄电池时将废旧蓄电池一并交由相关资质单位进行回收处理，

不在站内暂存；变压器事故油池主要起临时收集贮存作用，废变压器油产生后

及时交由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处理，不在项目

区贮存。

本项目已与新疆凌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议。

4、环境风险

本项目变电站已设置容积为30m3的事故油池，事故油池满足一次事故排油

需要，变压器及站用变压器事故时，其绝缘油经事故排油管排入事故油池。事

故油池容量按单台主变压器100%油量设计，事故排油管道采用焊接钢管并设置

油水分离装置。

5、地下水及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的要求，变压

器下方及周边、事故油池按重点防渗区要求已做好防渗措施，其余部位已做好

一般地面硬化措施。生产运行过程中强化监控手段，定期检查，杜绝厂区内有

事故性排放源的存在，减少环境风险，保护项目区地下水资源。

四、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

本项目变电站正常运行，符合环境影响报告及其批复文件的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情况

工程严格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调试运行期间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值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综上，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可控。

六、验收结论

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及其批复文件要求，各项

环境保护措施有效、设施运行正常，验收调查表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同意

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要求与建议

针对本次验收调查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加强工程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期巡查、环境管理，做好公众宣传工

作。



2、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贮存、运输及处置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做

好危险废物贮存、转移环节的环境管理工作。




	单位：新疆双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